110年度教育部體育署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1、 目的：
為提升國民中小學任教體育課程教師及跨體育領域專長教師教授體操教材之專業能力及具體操教學專業能力人數比例，以提高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體育課程教學品質並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
二、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2)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辦理條件：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擇定模組，規劃模組增能研習之課程內容及辦理方式，並撰寫計畫書，審核計畫通過後，一場次以五萬元為原則。
四、實施方法：
(1) 各縣市得以分區聯盟方式調度種子教師，並與區域師培連結輔導系統，由各縣市健體輔導團確實執行。
1. 北一區：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
2. 北二區：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金門縣。
3. 中　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4. 南一區：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
5. 南二區：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
(2) 縣市健體輔導團分區辦理體操教學模組研習，由本署已認證完成之種子教師進行授課(種子教師名冊詳附件1)，項目為中、低年級體操遊戲教學模組及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
(3) 擇定模組，規劃縣市模組增能研習課程內涵（一場次須規劃共6小時之課程），原則如下：
1. 每場次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之課程內容須涵蓋體操教學模組三個已發展完成體操教學模板演示等必授內容，活動時數至少應有6小時。
	代碼
	項目

	GYM1
	體操教學模組-中、低年級體操遊戲教學模組-初階

	GYM2
	體操教學模組-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進階


2. 模版內容
	模板順序
模組名稱
	模板一
(2小時)
	模板二
(2小時)
	模板三
(2小時)

	中、低年級體操遊戲教學模組
	支撐、平衡
	柔軟、平衡
	跳躍、滾翻

	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
	平衡、滾翻
	支撐、旋轉、騰躍
	支撐、跳躍、滾翻、協調韻律


例：
1.代碼GYM1（中、低年級體操遊戲教學模組）辦理6小時。
2.代碼GYM2（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辦理6小時。
(4) 全國二十場次，每場次以25名學員規劃為原則。
(5) 辦理模式可採集中式研習或社群方式辦理，由各縣市自行決定，若為集中式辦理，一場次以五萬元為原則；若為社群方式辦理，則依所需經費及辦理次數做為申請(但一課程規劃必須要有完整6小時，方可進行後續認證)。
五、辦理內容：
每縣市申請體育教學模組增能研習，並撰寫計畫書，計畫審核通過後，每場次研習辦理經費為新臺幣五萬元為原則。經費得用於研習活動之講師費、助教費、出席費、差旅費、印刷費、膳費、場地使用費、教材教具費、雜支等，業務費可流用。
六、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講師與參與研習人員：
(1) 講師：需自教育部體育署完成體操教學模組種子教師授證人員中挑選，並教授認證項目之課程，種子教師名冊(請詳附件1)。
(2) 參與研習人員：各國民中小學以上任體育課程教師及跨體育領域專長教師為主（跨體育領域教師定義為非體育相關系所畢業，未受過完整體育教學訓練，但須教授體育課之教師）。
(3) 參與身分別：正式教師優先錄取，其次為代理代課教師。

7、 申請時程：
申請單位應依本要點規定研提申請計畫書（格式詳附件2），並於110年5月10日（一）前提交（逾時不候），免備文逕以掛號郵寄送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陳佳吟小姐收。

8、 本案聯絡人：陳佳吟小姐，電話：（02）7749-3253
E-mail：perdc2020@gmail.com。
9、 本計畫執行暫定期程： 
	日程
	工作內容事項

	110年5月10日前
	申請單位提交計畫書。

	110年6月11日前
	計畫書審查後公告，申請單位掣據併附修改後核章之計畫書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請領研習經費款項。

	110年7月至10月
	申請單位辦理研習課程。

	110年7月至12月
	研習完成後持續推動模組認證，各縣市跨體育領域專長教師完成以下三步驟認證，即可授證。
第一步驟 -參與研習(註冊帳號，並請上傳研習證明，如簽到表、研習證書等)。
第二步驟 -返校實際教學演練一節課，拍攝主要活動影片5-10分鐘，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後（可設隱藏），並將短網址上傳至認證平台。
第三步驟 -針對教學模組情形填寫相關資料及問卷，網址:https://pemodel.org/，經審核通過，即完成認證。

	110年11月15日前
	申請單位提交成果冊、收支結算表一式兩份（格式如附件3），函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收件人陳佳吟，辦理後續結案事宜(請務必於110年11月15日前完成結案)；結案後針對各縣市模組教師認證情形，編列輔導費及影片審查費。


十、其他注意事項：
(1) 參與本研習並取得模組認證者，將納入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之體育專長教師認定範疇。(國小體育教師體育專長定義第七點: 取得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證明書之體育教師)。
(2) 發證時程：
第一階段：每年3月31日截止，4月30前進行發證。
第二階段：每年6月30日截止，7月31前進行發證。
第三階段：每年10月31日截止，11月30前進行發證。
第四階段：每年12月31日截止，隔年1月31前進行發證。

(3) 經費使用後如有結餘款(含未動支項目經費全額)，請繳回本校。
(4) 若辦理課程未依審核通過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恕無法撥款及進行後續認證，敬請見諒。
(5) 請依照申請時程繳交計劃書，逾時不候。
(6)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承辦單位保留變更、修改之權利。
附件1：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
授證項目：中、低年級體操遊戲教學模組
	區域
	縣市
	學校
(以認證學年度在職單位為主)
	職稱
	種子教師

	北

一 
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教  師
	陳欣慧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教  師
	張曉亭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教  師
	張郁婷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
	教  師
	張恬嘉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教  師
	顏貝珊

	
	基隆市
	基隆市中華國民小學
	教  師
	陳志宏

	
	
	基隆市武崙國民小學
	教  師
	王明賢

	
	宜蘭縣
	宜蘭縣三星鄉萬富國民小學
	教  師
	鄭芳庭

	
	
	宜蘭縣宜蘭市黎明國民小學
	教  師
	莊紘珍

	
	
	宜蘭市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教  師
	李思瑤

	
	花蓮縣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教  師
	陳茂盛

	北

二 
區
	新北市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教  師
	吳瑞萍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
	教  師
	林羿君

	
	
	新北市立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
	教  師
	傅一峯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教  師
	張勇銓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教  師
	邱雅伶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教  師
	夏淑琴

	
	
	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
	教  師
	黃凱琳

	
	新竹縣
	新竹縣二重國民小學
	教  師
	王郁馨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教  師
	葉仰道

	中
區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
	教  師
	曾正仁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國民小學
	教  師
	林士凱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
	教  師
	張仕政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
	教  師
	吳沐馨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
	教  師
	周昆佑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教  師
	廖永欽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
	教  師
	張倍安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教  師
	鄧國楨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
	教  師
	廖政彥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東山國民小學
	教  師
	許弘欣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
	教  師
	陳小玲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國民小學
	教  師
	紀泓志

	南
一
區
	雲林縣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
	教  師
	陳政冠

	
	嘉義縣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
	教  師
	陳宏栢

	南
二
區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教  師
	黃思航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
	教  師
	史瑞臨

	
	臺東縣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國民小學
	教  師
	傅玉潔

	
	
	臺東縣成功鎮成功國民小學
	教  師
	王麗珊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
	主  任
	陳麗惠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國民小學
	主  任
	王姵翎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
授證項目：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
	區域
	縣市
	學校
(以認證學年度在職單位為主)
	職稱
	種子教師

	北

一
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教  師
	陳欣慧

	
	基隆市
	基隆市中華國民小學
	教  師
	陳志宏

	北

二
區
	新北市
	新北市立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
	教  師
	傅一峯

	
	桃園縣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教  師
	吳香蘭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教  師
	楊政基

	中
區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主  任
	吳瓊誠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教  師
	廖永欽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
	教  師
	張倍安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
	教  師
	廖政彥

	南
二
區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教  師
	黃思航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教  師
	葉建宏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學
	教  師
	杜宜憲

	
	
	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
	教  師
	史瑞臨

	
	臺東縣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國民小學
	主  任
	王姵翎


附件2：申請計畫書範例
110年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廣計畫
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提案計畫書撰寫說明及計畫書格式
【撰寫規格說明】：
(1) A4、直向、由左向右橫寫。電子檔案請以word格式製作。
(2) 除標題字型大小為14外、其餘字型大小為12、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Times New Roman；且行距設定為1.5倍行高。
(3) 請依格式之目錄架構撰寫提案計畫書（目錄架構為建議項目，亦可依提案議題進行調整）。
(4) 計畫書請編頁碼，以便查對。
(5) 各項文獻資料引用請註明資料來源及資料日期。
(6) 各項資料應注意前後一致，按實編列或填註。
(7) 金額請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8) 若無按照格式撰寫，恕不接受審查，請見諒。
備註：本頁僅提供說明「提案計畫書」之撰寫格式，列印時本頁無須列印。

封面
110年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廣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
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計畫書

縣市(學校)名稱：桃園市楊梅區高榮國民小學
計畫負責人：林盛基 校長
計畫承辦人：黃智德
連絡電話：0963-325212
電子郵件：u875006@ms.tyc.edu.tw
中華民國110年04月28日
內文
一、健體輔導團基本資料
(1) 健體輔導團簡介：
	健體輔導團簡介
	我國學校體育長久以來肩負著全人教育、健康促進、競技扎根、運動發展、文化傳承等重要使命，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尤其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所帶來生活形態的轉變，繼而引發的各種健康問題，更使學校體育的重要性受到全球所重視，莫不期望透過教育培養國民健康生活技能與態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以維持生活與生命品質。

	健體輔導團成員人數
	14人

	備註：
1.於健體輔導團簡介中請詳述輔導團運作情形。
2.於成員人數中請詳述曾參與體育教學模組計畫已授證及相關人員名單。
3.於辦理研習經驗中請詳述辦理狀況、成員參與度等。


(2) 健體輔導團成員名單：
	序號
	輔導團
職稱
	服務
單位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專長
	是否為體育教學模組計畫授證人員

	1
	召集人

校長
	高榮國小
	校長
	林盛基
	體育
	否

	2
	副召集人

校長
	瑞梅國小
	校長
	吳鳳仙
	健康
	否

	3
	副召集人

校長
	新明國小
	校長
	姜智惠
	體育
	否

	4
	副召集人

校長
	后厝國小
	校長
	王建興
	體育
	否

	5
	專任
輔導員
	高榮國小
	主任
	黃智德
	體育
	否

	6
	兼任
輔導員
	北勢國小
	組長
	吳政鴻
	體育
	否

	7
	兼任
輔導員
	祥安國小
	主任
	鍾榮朕
	體育
	是

	8
	兼任
輔導員
	后厝國小
	主任
	林靜芳
	健康
	否

	9
	兼任
輔導員
	新勢國小
	主任
	謝文堯
	體育
	是

	10
	兼任
輔導員
	北勢國小
	主任
	邱弘凱
	體育
	是

	11
	兼任
輔導員
	同安國小
	主任
	廖正輝
	體育
	是

	12
	兼任
輔導員
	大忠國小
	組長
	邱文鳳
	健康
	是

	13
	兼任
輔導員
	大崗國小
	組長
	胡育霖
	體育
	否

	14
	兼任
輔導員
	東勢國小
	組長
	吳香蘭
	體育
	是


(3) 健體輔導團運作情形：
    健康與體育領域旨在培養出具備健康生活與終身運動知識、能力與態度的健全國民。健體輔導團隊成員也秉持著專業及初衷，以學生為中心，盡心盡力協助體育課程教學現場老師所遇到之困難與疑惑。109學年度健體輔導團體育教學模組認證人員百分比為45%，110學年度預計達成健體輔導團體育教學模組認證人員百分比50%以上，以利提升本市體育非專教師之專業素養。
(4) 辦理研習經驗：
桃園市健康與體育輔導團自106年起承辦本案，鼓勵各校教師參與報名，對於參加學員於課後會以問卷調查學員滿意度，藉以修正缺點逐年提升報名人數。參與成員均能積極完成相關課程研習，並實際運用於建體教學現場。
二、自辦體育教學模組增能研習相關資訊：
(1) 辦理目標：
（1）為使非體育專長體育教師於教學時，靈活運用教學遊戲化、班級氣氛活潑化。
（2）研習結束後，學習多種教學技巧與活動，即可提昇教學效能，並可藉此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達到身體活動的目的。

（3）促進教師具備教導課程綱要中體育課程之能力。

（4）協助體育教師具備術科技能及教學能力。

（5）強化教師體育課程創新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能力。
(二)辦理場次：預計辦理1場(1場申請，0場縣市自籌)，參與人數一場共30位。
(三)辦理地點：預計辦理地點為​​_桃園市楊梅區高榮國小_
             (雨天備案:桃園市楊梅區仁美國中體育活動中心)。

(4) 辦理方式：為集中式研習，規劃如下:
集中式研習
	辦理方式
說明
	提供本市各國中小學以上擔任體育課程教師及跨體育領域專長教師對於體育教學有熱誠的教師增能機會

	課程規劃
	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

	辦理地點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國民小學(雨天備案:仁美國中體育活動中心)

	辦理時間
	110.10.23(六) 暫定

	教師簡歷
	1
	姓名：吳香蘭
任職：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經歷：教育部體育署中高年級體操教學模組種子教師認證人員

	備註
	


(5) 研習日程表-集中式：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助理教師

	08:00~08:10
	始業式
	高榮國民小學
視聽教室

	08:10~09:30
	體操教學模組核心概念與認證簡介
講師: 吳香蘭老師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高榮國民小學
視聽教室

	09:40~11:40
	體操遊戲教學模組1(平衡、滾翻模板)
講師: 吳香蘭老師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高榮國民小學
四樓多功能教室
邱弘凱 主任

廖正輝 主任


	11:40~12:20
	午餐
	高榮國民小學

	12:20~14:20
	體操遊戲教學模組2
(支撐、旋轉、騰躍模板)
講師: 吳香蘭老師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高榮國民小學
四樓多功能教室
謝文堯 主任

吳政鴻 老師

	14:30~16:30
	體操遊戲教學模組3
(撐、跳躍、滾翻、協調韻律模板)
講師: 吳香蘭老師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高榮國民小學
四樓多功能教室
鍾榮朕 主任

邱文鳳 老師


(6) 執行進度(例)：
	時程
	預計執行進度

	110/04-05
	撰寫計畫書

	110/05-06
	籌備研習內容、進行第一次工作會議

	110/07-08
	舉辦研習

	110/07-12
	完成後持續推動模組認證，各縣市跨體育領域專長教師完成以下三步驟認證，即可授證。
第一步驟 - 參加研習(註冊帳號，並請上傳研習證明，如簽到表、研習證書等)。
第二步驟 -返校實際教學演練一節課，拍攝主要活動影片5-10分鐘，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後（可設隱藏），並將短網址上傳至認證平台。
第三步驟 -針對教學模組情形填寫相關資料及問卷，網址: https://pemodel.org/，經審核通過，即完成認證。


(7) 預期效益：

預計每場次30人次參與研習，預計認證人數20位；或達參與人數比例至66%。
(8) 歷年執行績效： 
109年度辦理1場研習，模組項目為中低年級體操教學模組，參與研習人數為60人，
實際認證人數為27人。
(9) 經費概算：

	  教育部體育署委辦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計畫名稱：桃園市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
	

	辦理方式：集中式研習

	計畫期程：110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31日

	計畫經費總額：49,800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由本部承辦單位初審後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經
常
門
	講師費
	1,000
	6節*1人
	6,000
	
	
	

	
	助教費
	500
	6節*2人
	6,000
	
	
	

	
	印刷費
	500
	30人
	15,000
	講義、成果冊
	
	

	
	場地
使用費
	10,000
	1天
	10,000
	租用活動場地
	
	

	
	膳費
	80
	40人
	3,200
	學員及工作人員
	
	

	
	茶水費
	20
	40人
	800
	學員及工作人員
	
	

	
	教學
材料費
	150
	30份
	4,500
	文具、教具
	
	

	
	雜支
	4,300
	1式
	4,3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用品，如紙張、資料夾、郵電費及講師、助教之二代健保費等相關研習費用。
	 
	

	
	小  計
	49,800
	
	 
	

	合  計
	49,800
	業務費項下經費可互相流用
	 
	本部委辦金額為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請核至各市教育局局長章或縣長章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行政管理費按業務費之金額級距，分段乘算下列比率後加總：
  (1)業務費300萬元(含)以下者，得按業務費*10%以內編列。
  (2)業務費超過300萬元以上部分，得按超過部分*5%以內編列。
2、行政管理費上限為60萬元，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3、經費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附件3：成果冊範例
110年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廣計畫
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撰寫說明及計畫書格式
【撰寫規格說明】：
(1) A4、直向、由左向右橫寫。電子檔案請以word格式製作。
(2) 除標題字型大小為14外、其餘字型大小為12、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Times New Roman；且行距設定為1.5倍行高。
(3) 請依格式之目錄架構撰寫成果冊。（目錄架構為建議項目，亦可依提案議題進行調整）
(4) 計畫書請編頁碼，以便查對。
(5) 各項文獻資料引用請註明資料來源及資料日期。
(6) 各項資料應注意前後一致，按實編列或填註。
(7) 金額請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8) 若無按照格式撰寫，恕不接受審查，請見諒。
備註：本頁僅提供說明「成果冊」之撰寫格式，列印時本頁無須列印。

110年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廣計畫
○○縣(市)110年
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成果報告

中華民國110年○○月○○日
○○縣(市)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成果報告

	辦理名稱
	OO縣市體操教學模組增能研習

	內容摘要
	1. 辦理方式：集中式/社群式研習
2. 辦理時間：
3. 辦理場次：
4. 參與對象：
5. 參與人數：     人
6. 辦理方式：
7. 研習內容：
8. 其他：

	成果摘述
（是否達成預期效益）
	

	檢附資料
(請務必檢附右述所列資料)
	□本成果報告(經核章)
□活動內容(含簽到表、研習手冊、相關資料等)

□活動成果照片

□計畫經費明細表
□經費收支結算表(經核教育局處章，一式兩份)

□其他

	檢討與建議
	


申請單位填表人核章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                 
聯絡人電話:                 分機:                   電子郵件:                             

活動內容(請檢附下列資料如後)
一、實施計畫

二、簽到表

三、研習手冊、課程補充資料

四、回饋單

五、相關補充資料

活動成果照片(可自行增列)
	
	

	
	

	
	


計畫經費明細表

	預計總經費
	元

	實際使用總經費
	元

	項次
	項目
	金額
	用途說明

	1
	
	
	

	2
	
	
	

	3
	
	
	

	4
	
	
	

	5
	
	
	

	合       計
	
	


註：本表僅供參考，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製定表格及填列相關：內容；若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表四之三
教育部體育署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執行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方式： □政府採購法  □行政指示  □行政協助



所屬年度：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函日期文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教育部核定
計畫金額
(A)
	教育部
撥付金額
(B)
	實支金額
(C)
	計畫結餘款
(D=A-C)
	撥付金額
執行結餘款
(E=B-C)
	備
註

	講師費
	
	
	
	
	
	請勾選

	助教費
	
	
	
	
	
	*□經常門  □資本門

	出席費
	
	
	
	
	
	*若屬資本門經費，請查填財產管理情形

	印刷費
	
	
	
	
	
	是否編送採購清冊至教育部登記財產產籍：□是 □否

	場地使用費
	
	
	
	
	
	

	膳費
	
	
	
	
	
	

	教學材料費
	
	
	
	
	
	

	合計
	
	
	
	
	
	是否需繼續使用本項財產：□是□否

	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註五)  （ □是 □否），勾選「是」者，請填下列支用情形
	是否辦理受贈、移撥或另訂定財產代管契約：□是 □否

	
	可支用額度(元)
	實支總額(元)
	*餘款繳回方式

	彈性經費
	
	
	□依合約約定（ □繳回 □不繳回）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執行率未達80%之原因說明

	
	
	
	
	
	
	

	
	
	
	
	
	
	


業務單位:
財產管理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乙份。
二、本表「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係計畫金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金額；若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金額。
三、本部委辦各機關學校團體經費所採購之設備，屬本部財產，應列入本部財產帳，並應於契約內約定受委辦單位為財產代管單位。計畫結束後受委辦單位如需繼續
使用設備者，應依規定辦理；請於本表備註欄查填辦理情形。
四、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請敘明原因。
五、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邁向頂尖大學等專案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列管之計畫，始得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六、若計畫執行無涉財產管理者，得免經財產管理單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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